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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 
 
 本 文 件 闡 述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(第 57 章 )下 有 關 產 假 的 規 定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《 僱 傭 條 例 》於 1970 年 開 始 為 懷 孕 的 女 性 僱 員 提 供 產 假。

根 據 當 時 的 法 例 規 定，懷 孕 僱 員 按 連 續 性 合 約 1受 僱 滿 26 星 期，可

享 有 產 假，懷 孕 僱 員 可 於 預 產 期 前 4 星 期 及 產 後 6 星 期 放 取 產 假，

而 當 時 並 沒 有 規 定 僱 主 需 付 產 假 薪 酬。有 薪 產 假 於 1981 年 開 始 推

行，懷 孕 僱 員 如 在 產 假 開 始 前 已 按 連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滿 40 星 期，可

享 有 產 假 薪 酬 ， 而 款 額 為 僱 員 工 資 的 三 分 之 二 。 產 假 薪 酬 的 款 額

其 後 於 1995 年 獲 調 升 至 僱 員 工 資 的 五 分 之 四 。  
 
 
現 行 法 例 的 規 定  
 
3. 《 僱 傭 條 例 》在 懷 孕 僱 員 的 健 康、職 業 保 障、產 假、及 產

假 薪 酬 方 面 ， 為 懷 孕 僱 員 提 供 保 障 。  
 
4. 根 據 現 行 《 僱 傭 條 例 》， 懷 孕 僱 員 如 在 產 假 開 始 前 已 按 連

續 性 合 約 受 僱，可 享 有 連 續 10 星 期 的 產 假，僱 員 可 於 預 產 期 前 4 星

期 開 始 放 取 連 續 10 星 期 產 假。懷 孕 僱 員 若 得 到 僱 主 的 同 意，可 選

擇 在 預 產 期 前 2 至 4 星 期 開 始 放 為 期 10 星 期 的 產 假 。  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 據 《 僱 傭 條 例 》， 僱 員 如 連 續 受 僱 於 同 一 僱 主 4 星 期 或 以 上 ， 而 每 星 期 最 少

工 作 18 小 時 ， 有 關 的 僱 傭 合 約 便 屬 連 續 性 合 約 。  

立法會CB(2)1482/15-16(05)號文件



- 2  - 
 

 

 
5. 若 懷 孕 僱 員 在 產 假 開 始 前 已 按 連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滿 40 星

期 ， 可 享 有 產 假 薪 酬 ， 款 額 為 僱 員 每 日 平 均 工 資 的 五 分 之 四 。 若

分 娩 日 期 較 預 產 期 遲 ， 僱 員 可 享 有 一 段 日 期 相 等 於 預 產 期 翌 日 起

至 實 際 分 娩 日 為 止 的 額 外 產 假 。 如 果 僱 員 因 懷 孕 或 分 娩 出 現 健 康

問 題 ， 僱 主 須 額 外 給 予 她 最 多 4 星 期 的 休 假 。 另 外 ， 懷 孕 僱 員 因

產 前 檢 查 、 產 後 治 療 或 流 產 而 缺 勤 的 每 一 天 ， 如 有 適 當 醫 生 證 明

書 ， 可 作 病 假 計 算 。 若 僱 員 與 僱 主 在 協 議 下 放 取 其 他 額 外 假 期 ，

其 僱 傭 合 約 的 連 續 性 亦 不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 
 
6. 除 了 有 薪 產 假 外 ，《 僱 傭 條 例 》 明 文 禁 止 僱 主 指 派 懷 孕 僱

員 處 理 重 物 、 在 會 產 生 對 懷 孕 有 害 氣 體 的 地 方 工 作 或 擔 任 其 他 損

害 懷 孕 的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如 僱 主 在 僱 員 懷 孕 或 放 取 產 假 期 間 解 僱 該

僱 員，即 屬 違 法（ 因 犯 嚴 重 過 失 而 被 即 時 解 僱 者 除 外 ），一 經 定 罪，

最 高 可 被 罰 款 10 萬 元 。  
 
7. 香 港 現 時 在《 僱 傭 條 例 》下 有 關 生 育 保 障 的 條 文，已 為 懷

孕 僱 員 提 供 合 適 的 保 障 ， 並 在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利 益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

衡 。 在 衡 量 應 否 進 一 步 改 善 懷 孕 僱 員 的 產 假 福 利 時 ， 須 考 慮 香 港

的 社 會 和 經 濟 狀 況 ， 以 及 各 界 對 建 議 是 否 有 廣 泛 的 共 識 。  
 
 
結 語  
 
8. 政 府 會 繼 續 按 照 香 港 社 會 的 轉 變 和 經 濟 發 展 的 步 伐，在 合

理 平 衡 僱 主 及 僱 員 利 益 的 大 前 提 下 ， 小 心 考 慮 以 循 序 漸 進 方 式 改

善 僱 員 的 權 益 和 福 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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